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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姚锦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郑彩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郑

彩霞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785,851,912.76 836,793,972.20 -6.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420,715,970.91 460,519,561.10 -8.6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49,879,444.41 -9.11% 594,452,312.79 -1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4,570,620.06 -293.54% -39,888,626.01 -1,277.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4,583,325.14 -294.03% -39,901,331.09 -1,373.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5,663,427.76 -141.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20 -292.59% -0.1430 -1,291.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20 -292.59% -0.1430 -1,291.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1% -5.08% -9.06% -9.8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16,940.11

减：所得税影响额 4,235.03

合计 12,705.0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

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

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6,136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美锦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73% 83,000,000 83,000,000 冻结 83,000,000

山西明坤科工

贸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89% 22,016,018 质押 22,016,018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3% 2,599,800

杜锋 境内自然人 0.62% 1,726,107

邵仕霞 境内自然人 0.49% 1,377,770

中央汇金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31% 871,300

林凯铭 境内自然人 0.31% 857,253

周荃 境内自然人 0.29% 800,00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易方达并

购重组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26% 711,991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招

商中证煤炭等

权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5% 695,572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山西明坤科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22,016,018 人民币普通股 22,016,01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599,800 人民币普通股 2,599,800

杜锋 1,726,107 人民币普通股 1,726,107

邵仕霞 1,377,770 人民币普通股 1,377,77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871,300 人民币普通股 871,300

林凯铭 857,253 人民币普通股 857,253

周荃 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并购重组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711,991 人民币普通股 711,99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中

证煤炭等权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695,572 人民币普通股 695,572

陶华 6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4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未知前十大流通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杜锋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590,007股，还通过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36,100股，实际合计持有1,726,107股；公司股东

林凯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857,253股，实际合计持有857,253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变动幅度 原因

货币资金 -54.41% 主要是销售回款现金减少

预付款项 -50.39% 预付原料款减少

其他应收款 -49.51% 本期收回期初暂付款

存货 -36.03% 本期末库存产品减少

递延所得税资产 183.79% 主要是本期利润为亏损

应付票据 -100.00% 应付票据到期支付

应付账款 48.73% 主要是应付原料款增加

预收款项 -94.79% 市场形势变化结算方式改变

应交税费 -90.97% 本期末应交税金减少

营业税金及附加 -41.04% 本期交纳的增值税减少

销售费用 74.11% 销售结算方式变化导致运费增加

财务费用 174.87% 本期贴现费用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183.51% 本期计提的坏账损失增加

营业外收入 -95.50% 本期较上期固定资产处置收入减少

所得税费用 -531.69% 本期亏损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1.09% 销售商品的现金流入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48% 主要是本期购建固定资产的现金支出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63% 主要是本期支付的现金股利减少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一直致力于解决同业竞争的问题，报告期内，公司努力推进资产重组工作，?经过

坚持不懈的努力， 于2015年6月23日获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会议审核无条件通过， 并于

2015年6月29日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目前公司正在实施资产重组相关工作，使公司有

条件解决焦化的同业竞争问题，产业向上下游延伸，形成煤焦气一体化产业链平台，核心竞

争力大幅提高。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

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美锦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

公司第一大非流通股股

东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承诺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

定承诺义务，并作出如下

承诺：持有的原非流通股

股份自获得流通权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

售股份。

2007年02月

07日

自获得流通权

之日起至少36

个月不通过证

券交易所出

售。

报告期内，公司第一大

非流通股股东美锦能源

集团有限公司未减持其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

未出现不通过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的

情形。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美锦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

2007年公司实施了重大

资产置换，为此美锦集团

承诺：在本次资产置换完

成后的一年时间内，在政

策允许的条件下，以定向

增发等可行方式，逐步将

其余的焦化类资产注入

上市公司，以彻底解决同

业竞争的问题。

2007年02月

07日

自资产置换完

成后的一年时

间内，在政策

允许的条件

下，解决同业

竞争问题。

美锦集团与本公司一直

致力于解决同业竞争的

问题，公司努力推进资

产重组工作，报告期内，

公司努力推进资产重组

工作，?经过坚持不懈的

努力，于2015年6月23日

获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

委会议审核无条件通

过，并于2015年6月29日

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

文。 目前公司正在实施

资产重组相关工作，使

公司有条件解决焦化的

同业竞争问题，产业向

上下游延伸，形成煤焦

气一体化产业链平台，

核心竞争力大幅提高。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无 无 无 无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山西明坤科工

贸集团有限公

司

公司第二大非流通股股

东山西明坤科工贸集团

有限公司为除第一大股

东外的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股东代为垫付股份，

被垫付公司所持有的股

份申请上市流通时，应当

向山西明坤科工贸集团

有限公司偿还代为垫付

的对价，或者采取其他的

方式取得山西明坤科工

贸集团有限公司的同意。

2007年02月

07日

尚有五家有限

售条件的流通

股股东未提出

解禁的申请。

报告期内剩余五家（即：

福州市开发区兴业电脑

有限公司、福建省福州

工业品贸易股份有限公

司、福州市三友房地产

有限公司、福州新骏实

业有限公司、福州二化

集团有限公司）被垫付

股份的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股东未向公司提出

解禁的申请。

承诺是否及时履

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一步

计划（如有）

无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

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石磊、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向双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林鹏彬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10,818,104.69 106,632,343.61 3.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5,741,105.63 4,709,423.83 -221.91%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356,273.38 -9.49% 10,318,518.14 -25.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096,520.58 26.69% -10,450,529.46 2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096,320.62 26.62% -10,405,332.71 23.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4,196,510.78 50.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99 26.67% -0.0335 21.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99 26.67% -0.0335 21.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7.9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5,164.9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1.80

合计 -45,196.7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2,958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湖南省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5.58% 79,701,655 0

上海和平大宗

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13.16% 41,000,000 0 质押 41,000,000

邵雄 境内自然人 1.25% 3,902,200 0

兴业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纪

辉1号结构化证

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1.19% 3,698,200 0

安信乾盛财

富－浦发银

行－安信乾盛

富安1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16% 3,616,500 0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 0.64% 2,000,800 0

昆仑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昆

仑二十九号证

券投资单一资

金信托

其他 0.61% 1,900,000 0

中融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瞰

金3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0.57% 1,771,816 0

熊贤忠 境内自然人 0.48% 1,500,000 0

俞仁胜 境内自然人 0.43% 1,330,09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湖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79,701,655 人民币普通股 79,701,655

上海和平大宗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4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1,000,000

邵雄 3,902,200 人民币普通股 3,902,200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纪辉1

号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3,698,200 人民币普通股 3,698,200

安信乾盛财富－浦发银行－安信

乾盛富安1号资产管理计划

3,616,500 人民币普通股 3,616,50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0,8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800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昆仑二

十九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1,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0,00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瞰金3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771,816 人民币普通股 1,771,816

熊贤忠 1,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

俞仁胜 1,330,090 人民币普通股 1,330,09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5年6月30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同意，公司与株洲金城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株洲金山科技工业园管理委员会签署了《干细胞与组织工程技术产业化项目合作合同书》，

以根据公司2015年1月29日公告披露的《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关于建设“干细胞和免疫细

胞储存库项目”的需要取得位于株洲市荷塘区金山新城金精路以南、金龙路以北、金塘大道以东、金乐路

以西地块范围内工业用地。

2015年9月22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博爱康民干细胞组织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在湖南省株洲市土地

矿产市场交易举办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中竞得了编号为〔2015〕网挂第029号地块的国

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

2015年10月19日，公司收到湖南省株洲市国土资源局与博爱康民签署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

上述事宜详见公司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5-072、2015-108）

2、2015年6月30日，为开拓在干细胞储存业务保险领域的合作，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博爱康民干细

胞组织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签署了《脐带血造血干细胞/脐带

间充质干细胞/胎盘多能干细胞保险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称“框架协议” ）。 本协议将为公司干细

胞储存客户提供相关的保险产品，以增强公司在此领域的业务竞争力。

（上述事宜详细情况请见公司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5-073）

3、经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在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拟向各相关银行申请合计不超过5亿元综合授信，具体授信额度以公司与各相关银行签订

的协议为准。 在不超过综合授信额度的前提下授权公司经营层全权办理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内的各项融

资业务。 （上述事宜详细情况请见公司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5-061）。

目前，已有多家银行机构与公司进行了接洽，洽谈贷款授信事宜。

4、经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以人民币零元的价格受让湖南源

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全资持有的南华干细胞再生医学临床转化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股权，授

权公司管理层签署相关的交易协议、文件，办理相关手续。（上述事宜详细情况请见公司相关公告（公告

编号-2015-062）

2015年8月5日，公司已完成了关于股权受让的相关工商变更手续。

5、2015年8月1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15]6号），中国证监会

决定对赛迪传媒及相关当事人周江军、董立冬、姜玉、黄志刚、陆小平、韩志博、刘芳、刘毅、瞿佳给予警告

及罚款的行政处罚。

2015年9月2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15]32号）。

上述事宜的详细情况请见公司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5-084、2015-100）

6、2015年8月14日，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湖南财信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湖南财信” ）

《关于无偿划转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函》，湖南财信拟将全资子公司湖南国投通过信托计划委托湖南信

托持有的公司全部股份79,701,65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58%）无偿划转至湖南财信。

2015年8月18日，公司收到湖南财信转来的《湖南省财政厅关于无偿划转湖南国有投资经营有限公

司所持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湘财办函[2015]35号），湖南省财政厅对湖

南财信的批复如下：

“同意你公司将下属子公司湖南国有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持有的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7970.17

万股股份（名义持有人为湖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无偿划转给你公司。 请依法依规办理相关手续，并

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上述股权无偿划转事宜还需报财政部审批。

（上述事宜详细情况请见公司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5-085、2015-087）

7、2015年8月27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同意，公司与浙江金时代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签署了《细胞制备及储存委托协议书》、《技术授权许可协议》。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并同意签署上述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

（上述事宜详细情况请见公司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5-090、2015-93、2015-95、2015-99）

8、2015年9月19日，公司取得湖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在湖

南省内开展干细胞和免疫细胞储存业务的复函》，原则同意我公司在湖南省内开展干细胞和免疫细胞储

存业务。 业务开展应遵循科学、规范、公开、自愿、符合伦理的原则，按照国家和我省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进行，并定期向主管部门报送情况。

9、2015年9月30日， 公司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湖南财信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转来的湖南省财政

厅下发的《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批复》（湘财金函

[2015]26号）， 湖南省财政厅同意湖南财信提出的公司以6.35元/股的价格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9500万

股事项。

上述事宜的详细情况请见公司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5-103）

10、2015年10月14日，公司召开了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

关事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题全部通过，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关于2015年度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申报材料。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湖南省国有投

资经营有限公

司;湖南财信

投资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

湖南国投及其

控制的公司或

其他组织目前

未从事与赛迪

传媒及其控股

子公司主要经

营业务具有同

业竞争或潜在

同业竞争关系

的生产与经

营；湖南国投

在作为赛迪传

媒控股股东期

间不从事与赛

迪传媒及其控

股子公司主要

经营业务具有

同业竞争或潜

在同业竞争关

系的生产与经

营；如在上述

期间，湖南国

投及其控制的

公司或其他经

营组织获得的

商业机会与赛

迪传媒主营业

务发生同业竞

争或可能发生

同业竞争的，

将立即通知赛

迪传媒，尽力

将该商业机会

给予赛迪传

媒，以确保赛

迪传媒及赛迪

传媒其他股东

不受损害。

2010年07月

06日

长期

报告期内，湖

南省国有投资

经营有限公司

与湖南财信投

资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严格履

行了上述承

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股票代码：

000504

股票简称：南华生物 公告编号：

2015-111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情况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定于2015年10月2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4年10月27日以邮件、短信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会议应参与

表决董事7名，实际参与表决7名。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7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具体情况请详见公司于2015年10月30日刊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上的《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特此公告。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29日

股票代码：

000504

股票简称：南华生物 公告编号：

2015-112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的召开情况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定于2015年10月2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4年10月27日以邮件、短信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会议应参与

表决监事3名，实际参与表决3名。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具体情况请详见公司于2015年10月30日刊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上的《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特此公告。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5年10月29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法保证或

存在异议。

公司于2015年10月28日召开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5年第五

次临时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

季度报告》的议案。

本报告所载财务数据及指标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除特别说明外，为本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的合并报表数据，货币单

位以人民币列示。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负责人陆华裕先生、行长罗孟波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罗维开先生及会计

机构负责人孙洪波女士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一）主要会计数据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

会计数据。

2015年7-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2015年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千元） 5,116,838 34.94% 14,124,299 27.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千元） 1,768,819 18.05% 5,320,519 1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千元）

1,770,712 17.65% 5,322,887 15.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千元） - - (4,907,203) (109.0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 - (1.26) (109.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8 11.63% 1.36 2.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8 11.63% 1.36 2.2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48 11.63% 1.36 2.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6% 减少0.82个百分点 14.65% 减少1.95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4.67% 减少0.84个百分点 14.66% 减少2.01个百分点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4.61% 减少0.03个百分点 13.86% 减少0.18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

率

4.61% 减少0.01个百分点 13.87% 减少0.22个百分点

注：1、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

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的规定，需按调整后的股数重新计算各比较期间的每股收益。 根

据2015年5月18日股东大会批准的2014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本行

以2014年12月31日总股本3,249,828,401股为基数，向股权登记日(2015年7月14日)在

册的全体股东每10股以资本公积转增2股，实施完成后本银行总股本为3,899,794,081

股。上表各比较期的每股收益、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按调整后的股数重

新计算。

2、营业收入包括利息净收入、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汇兑收益和其他业务收入。

3、以上数据均为并表口径。

单位：人民币千元

规模指标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末增减

2013年12月31日

总资产 658,504,582 554,112,618 18.84% 462,188,029

客户贷款及垫款 241,800,654 210,062,182 15.11% 171,189,666

－个人贷款及垫款 82,962,031 72,735,349 14.06% 53,237,185

－公司贷款及垫款 131,489,252 127,804,398 2.88% 114,769,741

－票据贴现 27,349,371 9,522,435 187.21% 3,182,740

贷款损失准备 6,336,398 5,312,304 19.28% 3,887,496

总负债 620,022,374 519,948,406 19.25% 436,666,141

客户存款 359,305,941 306,531,829 17.22% 255,278,327

-个人存款 83,820,388 74,206,208 12.96% 61,399,447

-公司存款 275,485,553 232,325,621 18.58% 193,878,880

同业拆入 6,926,488 14,071,981 (50.78%) 13,015,003

股本 3,899,794 3,249,829 20.00% 2,883,821

股东权益 38,482,208 34,164,212 12.64% 25,521,888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38,385,621 34,091,097 12.60% 25,506,69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9.84 8.74 12.60% 7.37

注：1、客户贷款及垫款、客户存款数据根据中国银监会监管口径计算。

2、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调整金融机构存贷款统计口径的通知》（银发[2015]14

号），从2015年开始，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放在存款类金融机构的款项纳入“各项存

款”统计口径，存款类金融机构拆放给非存款类金融机构的款项纳入“各项贷款”统计

口径。 按央行新的统计口径，2015年9月30日存款总额为4,110.77亿元，比年初增加

734.53亿元，增幅为21.76%；贷款总额为2,433.22亿元，比年初增加306.60亿元，增幅为

14.42%。

3、2015年三季度，本行实施2014年度利润分配，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

转增2股，上表各比较期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按调整后的股数重新计算。

（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

单位：人民币千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2015年1-9月金额

1、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128

2、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0

3、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0

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285)

合计对利润总额的影响 (3,157)

所得税影响额 789

合计 (2,368)

注： 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

（2008�年修订）规定计算。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

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的情形。

（三）补充财务指标

单位：%

监管指标

监管 2015年 2014年 2013年 2012年

标准 9月30日 12月31日 12月31日 12月31日

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

办法（试行）》

资本充足率(%) ≥10.5 12.53 12.35 12.06 不适用

一级资本充足率(%) ≥8.5 8.92 10.02 9.35 不适用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7.5 8.92 10.02 9.35 不适用

流动性比率(本外币)(%) ≥25 58.78 54.61 42.68 41.99

流动性覆盖率(%) ≥70 151.82 101.48 不适用 不适用

存贷款比例(本外币)(%) ≤75 58.81 64.12 61.97 67.74

不良贷款比率(%) ≤5 0.88 0.89 0.89 0.76

拨备覆盖率(%) ≥150 299.26 285.17 254.88 275.39

贷款拨备率(%) 2.62 2.53 2.27 2.09

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例(%) ≤10 1.82 2.56 3.08 2.44

最大十家单一客户贷款比例(%) ≤50 11.39 12.70 15.54 16.10

单一最大集团客户授信比例(%) ≤15 4.74 4.40 6.73 3.99

正常贷款迁徙率(%)

正常类贷款迁徙率 1.66 4.50 2.92 2.67

关注类贷款迁徙率 24.01 42.56 38.49 14.81

不良贷款迁徙率(%)

次级类贷款迁徙率 57.62 54.99 64.07 76.75

可疑类贷款迁徙率 10.27 49.65 31.15 38.95

总资产收益率(%)（年化） 1.17 1.11 1.16 1.29

成本收入比(%) 30.39 32.07 34.86 34.13

资产负债率(%) 94.16 93.83 94.48 94.02

净利差(%) 2.41 2.50 2.46 2.76

净息差(%) 2.39 2.51 2.51 2.83

注：1、公司根据中国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规定计算

和披露资本充足率，数据口径为母公司口径； 其他补充财务指标数据为并表口径。

2、上表中流动性比率、流动性覆盖率、存贷款比率、不良贷款比率、拨备覆盖率、贷

款拨备率、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例、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单一最大集团客户授信比

例按照中国银监会监管口径计算。

3、根据《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覆盖率

应当于2018年底前达到100%； 在过渡期内， 应当于2014年底、2015年底、2016年底及

2017年底前分别达到60%、70%、80%、90%。

4、净利差=生息资产平均利率-付息负债平均利率；净息差=利息净收入÷生息资

产平均余额。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4,087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新加坡华侨银行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58%

724,639,

451

249,054,

816

宁波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18%

514,154,

630

190,154,

630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11%

433,285,

121

0

宁波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82%

265,804,

186

0 质押

194,400,

000

华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85%

228,000,

000

0 质押

191,600,

000

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13%

161,124,

000

0 质押

114,000,

000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00%

155,956,

535

0

新加坡华侨银行有限公司（QFII） 境外法人 1.42%

55,319,

365

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8%

53,707,

200

0

宁兴（宁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8%

53,700,

000

0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

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新加坡华侨银行有限公司 475,584,635 人民币普通股 475,584,635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33,285,121 人民币普通股 433,285,121

宁波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2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4,000,000

宁波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265,804,186 人民币普通股 265,804,186

华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8,000,000

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61,124,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1,124,000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155,956,535 人民币普通股 155,956,535

新加坡华侨银行有限公司（QFII） 55,319,365 人民币普通股 55,319,365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3,707,200 人民币普通股 53,707,200

宁兴（宁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3,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3,7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宁波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为宁波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宁波开

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宁兴（宁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新加坡

华侨银行有限公司（QFII） 是新加坡华侨银行有限公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

注：根据宁波市国资委《关于同意吸收合并宁波电力开发有限公司的批复》（甬国

资改〔2015〕49号），宁波市国资委同意宁波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其全资子

公司宁波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目前相关手续尚未完成。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

回交易。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 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主要原因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3,218,662 1,969,855 63.40% 中间业务快速增长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312,915 147,897 111.58% 金融市场交易服务费增加

投资收益 (145,185) 135,210 (207.38%) 可供出售债券交易损失及贵金属业务损失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25,263 (163,478) 上年同期为负 交易性债券和衍生工具公允价值收益

资产减值损失 2,414,323 1,240,309 94.65% 贷款规模增加、拨备计提增加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比年初增减 主要原因

存放同业款项 17,601,614 30,447,600 (42.19%) 存放同业存款减少

衍生金融资产 2,663,697 1,293,140 105.99% 衍生金融资产估值变动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7,600,043 17,079,001 (55.50%) 买入返售债券减少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96,886,016 120,109,026 63.92% 可供出售类理财产品增加

持有至到期投资 30,464,854 16,569,101 83.87% 持有至到期债券增加

拆入资金 6,926,488 14,071,981 (50.78%) 同业拆入资金减少

衍生金融负债 2,515,179 1,303,488 92.96% 衍生金融负债估值变动

应付债券 128,204,796 50,655,391 153.09% 发行金融债和同业存单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745,558 309,130 141.18%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投资重估储备增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报告期内，除已披露外，公司没有其他重要事项。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

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 - - -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 - - -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 - - -

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承

诺

- - - - -

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承

诺

新加坡华侨银行有限公

司、宁波开发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0个月内不转让

本次认购的股

份

2014年

10月8日

60个月 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公司

将采取多项措施保

证募集资金有效使

用，

有效防范即期

回报被摊薄的风险，

并提高未来的回报

能力

2014年7

月16日

长期 严格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单位：人民币千元

2015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10% 至 20%

2015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6,190,212 至 6,752,959

201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27,46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业务规模扩大、盈利能力增强

五、证券投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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